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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總則  
10.1.1 本規則為國際射擊運動聯盟技術規則的一部份，並且

適用於所有 10 公尺及 50 公尺移動靶射擊比賽項目。 
 

10.1.2 所有運動員、領隊及隊職員，必須熟悉國際射擊運動

聯盟各項規則並確實執行。遵守規則為每位射手的責

任。 

 

10.1.3 當規則中提到使用右手的射手各項規定，相對的也適

用於使用左手的運動員。 
 

10.1.4 除規則特別提到僅限適用於男子或女子項目，否則同

時適用於男子及女子項目。 
 

10.2 安全 
安全的重要乃至高無上 
國射聯安全規定見規則 6.2。 

 

10.3 靶場及靶的標準 
靶機及靶的標準見規則 6.3。靶場及其他功能需求見

規則 6.4。 

 

10.4. 50 公尺及 10 公尺步槍標準 
見移動靶步槍規格表(10.13) 
任何步槍符合下列標準，即允許使用： 

10.4.1 步槍含瞄準具重量不超過 5.5 公斤。 
10.4.2 允許有可調節的托底板。托底板的曲率（正或負）不

得超過 20 公厘的深度或高度。托底板長度不能超過

150 公厘。 測量托底板的深度或高度將與步槍中心

線成直角（見表）。托底板最低點, 在其最低位置不

能低於在步槍中心線下方 200 公厘（見表）。 
10.4.3 瞄準具 

瞄準具不可高於步槍槍管中心線 75 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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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1 50 公尺步槍。允許任何形式瞄準具。 
10.4.3.2 10 公尺步槍。允許任何形式瞄準具，除了光學瞄準

具必須不可變的，最大四個功率（4 倍）放大倍率（公

差= +0.4X）。 放大功率的檢查將用機械或光學儀器

進行。 
10.4.3.3 除了因為機械或光學故障使得瞄準具損壞，它不可以

在慢射和快射跑靶之間進行交換。瞄準具調整在比賽

期間的是允許的，只要他們不延遲射擊。 
10.4.3.4 槍管配重。 只有距離槍管中心 60 公厘半徑的槍管配

重是被允許。 
10.4.3.5 每一項目一支步槍。相同的步槍，包括瞄準具，重量

和板機系統，在任何項目下必須用於慢射和快射。 
10.4.3.6 50 公尺步槍的具體標準 

a) 板機拉力必須不小於 500 克; 
b) 板機拉力的重量, 測量時槍管必須保持垂直; 
c) 系統的長度從後面的閉合螺栓測得排放位置到系

統的最前端，包括任何延伸（不管是否有部份槍

管），不得超過 1000 公厘; 及 
d) 只有口徑 5.6 公厘（.22 英吋）長彈的彈藥是允許

的。 
10.4.4 10 公尺步槍的具體標準 

a) 板機拉力無限制; 
b) 不得使用設定板機;  
c) 系統的長度從機械的後部測量到系統的前端，包

括任何延伸（不管是否有部份槍管），不得超過

1000 公厘; 及 
d) 任何形狀的彈丸，由鉛或其他柔軟材料製成，口

徑為 4.5 公厘（.177 英吋）是允許的。 
10.4.5 賽前和賽後裝備檢查 
10.4.5.1 運動員有責任確保他們使用的所有裝備遵守本規

則。裝備檢查組必須開放檢查運動員的裝備從官方練

習日到最後一天移動靶比賽。鼓勵運動員, 如果願意, 
攜帶他們的裝備在比賽前進行裝備管制檢查，以確保

他們遵守與這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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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2 將對所有裝備項目進行隨機的賽後檢查以確保合乎

規則（6.7.9）。 
10.5 服裝規定 
10.5.1 標示帶 
10.5.1.1 一定要配置國射聯正式標示帶以便讓靶場裁判或審

判委員看得見槍托的位置。 
a) 國射聯必須提供標示帶； 
b) 標示帶必須 250 公厘長，30 公厘寬，黃色帶黑邊，

並繡有 ISSF 標記；及 
c) 該標示帶必須永久固定在外衣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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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 正確的標示帶位置必須依據下列方式檢查： 

 
 
 
 
 
 
 
 
 
 
 
 
 
 
 
 
 

a) 外衣的每個口袋必須是空的； 
b) 扣扳機的手臂，靠著身體，手臂必須彎曲且全

然上弯，但肩膀不能向上提起； 
c) 標示帶必須為永久固定，水平的，在手肘尖端

之下方(見圖)；及 
d) 標示帶必須在比賽前經裝備管制組檢查及標示

註記或貼印，並且必須記錄在裝備檢查卡內(見
圖)。 

 

2020 年版（2021/01 第一版次） 
中譯版權：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有（初稿） 

551 



 

 
 

10.6 比賽職員 
10.6.1 靶場裁判長的職責及功能 

每一個項目靶場必須指定一名靶場裁判長，其靶場裁

判長為： 
a) 負責管理所有靶場裁判及工作人員，並讓比賽正

確執行，實行統一管理，他必須負責靶場所有口
令； 

b) 負責確保所有靶場工作人員與審判委員密切合
作； 

c) 靶場裁判長必須解決其他裁判無法解決的違規行
為； 

d) 負責任何裝備故障和儘速處理提供必要的專門技
術人員和材料來靶場操作。修理服務專門技術人
員必須全程在靶場裁判長處立即處置。對於超出
維修服務能力的情況，額外必須作出規定; 

e) 負責和評分室主任合作（成績，時間和分數;如以
往的評分室）有效率且快速對所有靶計分；及  

f) 如有需要，靶場裁判長會參與抽籤分派參賽者靶
位。 

10.6.2 助理靶場裁判長的職責及功能 
如果比賽已經射擊了幾個靶場，一位助理靶場裁判長

應被任命。他也代替了靶場裁判長在他缺席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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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靶場裁判的職責及功能 

負責各靶區靶場裁判，向裁判長所交付的任務, 負責

有序運作特定靶場。並隨時與審判委員合作。靶場裁

判職責為： 
a) 呼叫運動員及播報每組次初步的成績； 
b) 檢查運動員的姓名及背號確認對應比賽名單的靶

位，靶場記錄及小計分板。如可能儘快在準備時
間開始前完成。 

 c) 下達必要的比賽命令; 
d) 持續觀察準備及射擊姿勢； 
e) 負責分數記分員（當使用紙靶時）和其他靶場裁

判的協調工作; 
f) 監督正確的操作標靶； 
g) 接受抗議並傳遞給審判委員；及 
h) 記錄所有的事端，紀律處分，故障，額外的試射，

重複等在記分員記分卡上。 
10.6.4 記分員的職責及功能-紙靶 

a) 檢查在靶場分配列表和記分卡上的輸入，以確保
運動員，背號，靶場號碼和國家的名稱一致； 

b) 寫下指示的分數，並將其與電視顯示器進行比較; 
及 

c) 在記分卡上進行輸入，使得評分室辦公室能夠識
別右和左移動靶。 

10.6.5 靶線員的職責及功能 
a) 靶線員必須就定位子，以便他可以觀察運動員的

準備狀態，並能夠聽到運動員的“準備就緒”口
令; 

b) 他都必須能夠觀察得分系統在每次射擊後，查看
得分結果，同時觀察靶的啟動信號; 

c) 他操作開始按鈕，停止按鈕和切換開關從慢到快 
移動靶;及 

d) 如果沒有提供電子系統切換在混合移動靶項目，
則必要的切換必須按照審判委員批准的計劃下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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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靶溝職員的職責及功能-紙靶 

在比賽期間必須在所有使用靶場的每一側, 駐點一

個靶溝職員和一名助理。 根據系統的使用，如果有

足夠的安全擋板可用, 靶的更換可以完成於一個靶

溝職員和一名助理。靶溝職員和其助理, 負責更換靶

在標準節奏時間內。靶溝職員的責任是： 
a) 確保正確的靶附加到按規定的框架順序中; 

 b) 正確定位 50 公尺半靶或維修中心，正確應用補丁
覆蓋彈孔，建立分數標示節奏等; 

c) 檢查靶在每次移動之後，並確保每個射擊都以正
確的分數和位置發出信號; 

d) 確保靶在每次移動之前面向正確的方向; 
e) 當指示得分時，靠近分數環的子彈孔較低分數; 
f) 從框架中移除靶在每個階段結束時和將他們放在

安全的集裝箱中等候轉運到評分辦公室; 
g) 靶的傳遞員必須將靶和報告單傳送給評分辦公室, 

至少在每第二個運動員完成射擊後; 
h) 用黑色補丁覆蓋試射 50 公尺靶的 
i) 每個組次從四個 4 個試射開始。 如果運動員不要

射擊試射，黑色補丁必須貼在對應靶的外環上;及 
j) 比賽射擊孔在 50 公尺靶上必須用透明的方式覆蓋

補丁。只有靠近計分環的射孔的外部部分應該覆
蓋以協助評分室計分。 最後一擊在每一靶必須保
持未被覆蓋。 

10.6.7 10 公尺項目具體規定 
根據系統的使用，如果有足夠的安全擋板可用, 靶的
更換可以完成於一個靶場靶溝職員和一名助理。靶場
靶溝職員和其助理, 負責更換靶在標準節奏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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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技術職員-電子計分靶 

技術職員由正式成績提供者任命負責操作及維護電

子計分靶，可向靶場裁判及審判委員提出建議，但關

於這些規則的應用不得作出任何決定。 
 

10.7 射擊比賽項目程序及比賽規則 
10.7.1 姿勢 
10.7.1.1 直到靶的任何部分於開放中可看見的時候，運動員必

須保持在準備就緒姿勢，雙手握住步槍，使得托底板

的下端（最低處）等於或低於在射擊夾克上的標記。 
審判委員成員或靶場裁判必須看到該標記當運動員

處於準備就緒姿勢時。 
10.7.1.2 射擊姿勢是站立的且沒有支點。步槍托底板必須靠在

肩膀上（右上胸部），並且只用雙手支撐。 左臂（左

手運動員的右臂）不得放在腰骨或胸部。運動員必須

對板凳，桌子或牆壁採取相對的姿勢，以便清楚地看

到它們不給予運動員任何的支持。 不允許使用槍帶。 
10.7.1.3 移動靶移動的時間是靶在開放中可看見時。移動靶的

時間必須開始於當靶的前緣出現時，而停止於當靶的

前緣到達相反的牆壁時。 
10.7.2 50 公尺及 10 公尺項目-程序 
10.7.2.1 50 公尺及 10 公尺，30+30 發（男子及青少年男子） 

a) 4 發試射及 30 發慢速跑靶，每發 5 秒（+0.2 秒）；
及 

b) 4 發試射及 30 發快速跑靶，每發 2.5 秒（+0.1 秒）。 
10.7.2.2 10 公尺，30+30 發（女子及青少年女子） 

a) 4 發試射及 30 發慢速跑靶，每發 5 秒（+0.2 秒）；
及 

b) 4 發試射及 30 發快速跑靶，每發 2.5 秒（+0.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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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3 50 公尺及 10 公尺，40 發，混合速（男子及青少年男

子） 
a) 這個項目將射擊兩(2)組次四（4）發試射（每邊一

（1）個慢速和一（1）次快速）和 20 次混合速; 及 
b) 每個混合速項目必須從每一邊有 10 個慢速和 10 個

快速，以這樣的方式安排，運動員必須射擊相同數
量的移動靶從每一邊的每個速度。這樣的跑靶必須
以混合方式使運動員不可能預測下一個靶是慢還是
快。且不得超過五（5）個連續（左和右組合）相同
速度。 

10.7.2.4 10 公尺，40 發，混合速（女子及青少年女子） 
所有項目都可以在一（1）或兩（2）天內進行，其取

決於比賽報名人數。 如果一個項目是在兩（2）天內

進行的,必須每天進行完整的一個（1）組次。 
10.7.3 比賽規則 
10.7.3.1 每個運動員必須在指定靶場內射擊整個比賽。 

a) 任何靶場分配的改變只有在審判委員決定的情況下

才可以, 其有不同的靶場狀況，如光線狀況; 
b) 如果該項目在一（1）天內進行，第二階段射擊的順

序必須與第一階段的射擊順序保持一致; 及 
c) 如果該項目超過兩（2）天進行，則第一天結束時最

低排名的運動員在第二天開始排第一個射擊，且第

一天結束時最高排名的運動員, 第二天最後一個射

擊。 
10.7.3.2 在比賽開始之前，必須讓第一名運動員在一整個組次

射擊項目開始前有機會空槍預習。 如果第一名運動員

不希望空槍預習在一整個組次，那麼仍然需要跑靶一

整個組次。 
10.7.3.3 在國射聯錦標賽上，籌備委員會必須開放比賽的一天

測試一名運動員（不在比賽中的人）射擊一整個組次, 
開始在正式比賽時間，以便第一名運動員在比賽狀況

下完成空槍預習的組次。 
10.7.3.4 只有在接替的下一個運動員可以空槍預習，在射擊線

做一個特殊標記點（見規則 6.4.15）。 
10.7.3.5 比賽組次開始的一個跑靶總是從右向左。只可以有一

次射擊在每一次跑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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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6 標示射彈 

a) 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用於標示命中得分和位

置。其方法的使用必須允許運動員在某些的射擊

得分和位置; 
b) 電視或類似的監控設備在任何比賽中, 其指所標

示的得分和命中的位置是被允許的，且在國射聯

錦標賽是強制性的; 
c) 運動員是沒有被要求使用電視顯示器。如果他不

使用它，他必須接受另一種標示分數和擊中位置

的方法; 及 
d) 如果運動員觀察到螢幕顯示器和另一種標示分數

和擊中位置的方法之間有差異，他可要求重複其

信號，但他無權要求另一射擊即使如果第一個信

號是錯誤的。如果重複信號是被要求時，其必須

在重新射擊前。 
10.7.3.7 準備時間 

當運動員被點名到射擊位置後，必須給他兩（2）分
鐘準備時間在第一次“準備就緒”給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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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射擊程序 

a) 當運動員完成在對靶場的準備，他必須呼叫”準備

就緒”在各試射之前和第一次射擊組次之前; 
b) 靶場裁判必須立即啟動靶。如果靶沒有出現在當

開始命令下達四（4）秒之後或完成標示得分，靶

場裁判必須停止射擊，並確定在靶場的設備和運

動員準備好，在這些之後將再次啟動靶; 

 c) 如果靶的啟動在運動員呼叫“準備就緒”之前，

他應該不要射擊。但是，如果他射擊了，成績必

須計分; 
d) 如果靶場裁判發覺，該運動員不必要的延遲是在

呼叫“準備就緒”之前或在準備好的姿勢，將採

取下面行動。在第一次發生的情況下，他將被給

予因延遲比賽的警告（黃卡）。在第二次發生將被

兩（2）點的扣分且給予（綠卡）。隨後的任何違

反可能導致被審判委員取消資格（紅牌）的結果; 
e) 在完成試射移動靶後，運動員可以暫停最多 60 秒

以調整他的瞄準具。然後將開始正射組次; 
f) 在每次跑靶後，每個射擊孔的計分和位置必須顯

示至少 4 秒鐘。完成記分標示後為運動員傳遞繼

續下一組的信號; 
g) 其有必要設置一個恆定節奏（時間週期）和時間

系統以標示分數，用此方法以標示分數和用此方

法來換靶; 
h) 在 50公尺正射射擊，跑靶完成之後，標記和信號

必須完成並且靶必須準備好運作在不超過 12 秒，

而且運動員必須為釋放靶做好準備，其不超過 18

秒; 

i) 在 10公尺正射射擊，跑靶完成之後，標記和信號

必須完成並且靶必須準備好運作在不超過 18 秒，

而且運動員必須為釋放靶做好準備，其不超過 20

秒; 

j) 靶場裁判和審判委員必須小心控制 18和 20秒的

計時和立即懲罰不遵守這個規則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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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當運動員射擊其射彈不在靶上，且後來申訴當靶

開始時他沒有準備好,它將被記錄為一個未命

中，且他不會被被允許重新射擊; 

l) 對於定時 18 秒（50 公尺）和 20秒（10公尺）時

間限制的開始於當靶消失在每個跑靶結束。當運

動員在準備好姿勢當時間停止; 

m) 審判委員必須在比賽期間審核靶的正確定時;及 

n) 如果靶是從錯誤的邊或尾部開始，則跑靶必須取

消並重來，即使運動員已經射擊。 

10.7.4.1 如果發生任何可能危險的事情，打擾運動員，或 
否則干擾比賽，靶場裁判必須停止射擊下達命令“停
止”。如果運動員在下達命令的同時射擊，如果他要
求，他有權取消該次。 

10.7.4.2 如果組次中斷超過 5 分鐘，或運動員移到另一個射擊

位置，他可以要求另外 2 次試射射擊（4 次試射射擊

在混合速項目）。 在這種情況下，靶場裁判必須公佈

“試射射擊”，必須通知計分員。 這些試射射擊必

須從同一側開始，其組次將繼續在中斷之後, 如果沒

有要求試射射擊，該組次將重新從中斷開始。 
10.7.4.3 如果一名運動員在跑靶期間無法射擊，則必須記錄未

命中，除非有權讓運動員重新射擊的規則可適用。 
10.7.4.4 如果靶場裁判忘記停止射擊在各別的規則適用時，則

運動員可能會舉起手臂並呼叫“停止”，前提是他自

己沒有造成這種情況。靶場裁判必須立即停止射擊。 
如果靶場裁判發現運動員的行為合理，根據適用規則

檢查情況後, 他可以繼續射擊。 如果運動員不合

理，靶場裁判必須給出重複跑靶的命令且運動員必 
須受到懲罰從該射擊的分數中扣除兩（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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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5 未命中 

a) 正射靶出現前的每發射彈必須計為未命中； 
b) 靶是在沒有重複射擊的情況下開始，並且在靶

上，在記分卡和事件報告上的標記為未命中的
“Z”; 

c) 命中得分環外的必須為計零分，並在靶上記錄為
“X”; 

d) 如果運動員沒有射擊，則該跑靶記錄為零，並在
靶上記錄為“ - ”。 

e) 沒有擊中靶的射彈得分為零，並在靶上記錄為
“Z”; 及 

f) 滑動射彈和跳彈必須記錄為零。 
10.7.4.6 10 公尺項目未命中及處罰： 

a) 運動員不得從他的步槍上釋放氣體。 對於第一個
這樣的犯錯，將從下一場比賽射彈的得分中扣除
（2）分（綠卡）。 對於第二次犯錯，運動員必須
被取消資格（紅牌）在接下來的比賽; 

b) 任何一個氣體的釋放，在他的第一個比賽靶到位
之後，沒有被擊中的靶將被記分為一個未命中; 及 

c) 在比賽開始之前，運動員有責任確保他的空氣或
氣體步槍充滿了推進劑空氣或氣體。 如果在比賽
中他沒有足夠的推進劑空氣或氣體繼續下去，他
可以被允許最多五（5）分鐘來更新他的裝備。 然
後他可以繼續這個組次，但沒有任何額外的試射
彈。 

10.8 獎牌爭奪賽規定 
10.8.1 在 10 公尺移動靶獎牌爭奪賽可能會進行第二階段在

10 公尺移動靶男子，女子，男子青少年或女子青少
年項目。 

10.8.2 完整的 10 公尺移動靶男子，女子，男子青少年或女
子青少年射擊程序, 進入決賽必須先完成資格賽。 

10.8.3 資格賽中四（4）名得分最高的運動員晉級獎牌爭奪

賽。 他們在獎牌爭奪賽中開始的位置取決於他們在

資格賽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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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在資格賽中同分的第二名和第四名將根據同分加賽

規則予以打破。 
10.8.5 所有資格賽者到獎牌爭奪賽將從零開始（0）。 沒有

資格賽分數跟著進入到獎牌爭奪賽。 
10.8.6 獎牌爭奪賽資格者必須靶場報到準備好射擊在開始

時間前 10 分鐘。 
10.8.7 在獎牌爭奪賽中，資格賽中第一名的運動員將與第四

名運動員競爭; 資格賽中的第二名運動員將與第三

名運動員競爭。 
10.8.8 必須介紹運動員。 
10.8.9 獎牌爭奪賽將在兩（2）或四（4）個靶場進行。 
10.8.10 如果只有兩（2）個靶場，第一輪跑靶將保留給排名

第一和第四運動員。 
10.8.11 如果有四（4）個靶場，排名第一和第四的運動員在

鄰近的靶場，第二和第三是在另外靶場。 
10.8.12 準備時間是一（1）分鐘，接著是兩（2）個試射，一

個左和右一個（快速靶）。 聽口令射擊第一個試射。 
10.8.13 所有比賽射擊在快速靶的口令（2.5 秒）。 
10.8.14 計分是小數點位數。運動員在每場輪次的比賽中最高

分的獲得一分。 如果一對之間有同分，沒有運動員

會獲得分數。 
10.8.15 獲得六（6）分或以上，且差分二（2）分的運動員是

贏得比賽。 
10.8.16 兩（2）場半決賽的失敗者將以與上述相同的方式競

爭銅牌 
10.8.17 半決賽的獲勝者將以與上述相同的方式競爭金牌或

銀牌。 
10.9 違反及紀律規定 
10.9.1 運動員沒有理由,不得超過兩（2）分鐘的準備時間，

或者等待超過 60 秒以上在試射結束後比賽開始射擊

前。 在額外的 30 秒以後，必須啟動靶且成績必須計

算不論運動員是否處於射擊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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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如果一個運動員當他的比賽開始時沒有報到，靶場裁

判必須在一（1）分鐘內三（3）次大聲呼叫他的名字。 
如果運動員沒有出現，他必須在比賽中設定一個新的

射擊時間與比賽官員和兩（2）分必須從總分中扣除。 
但是，如果審判委員確信運動員遲到的原因是超出了

他的控制範圍, 則不會有處罰被執行。 
10.9.3 一個運動員其違反有關準備或射擊姿勢的規則的, 

在第一次違規後必須給予警告（黃卡）。 在第二次發

生將給予二（2）分扣分（綠卡）。 任何後續的違規

行為其結果必然是取消資格（紅卡）。 
10.10 故障 
10.10.1 如果運動員在資格賽中他使用步槍或彈藥發生故障

必須將步槍放在長凳或桌子上，而不得再觸碰它。靶

場裁判必須呼叫並顯示故障。靶場裁判必須中斷一個

跑靶的組次並啟動一個定時器來確定中斷的時間。故

障在獎牌爭奪賽中是不允許的。 
10.10.2 如果靶場裁判確定, 在檢查步槍和彈藥後, 故障不是

運動員造成的，則跑靶可以重複。 
10.10.3 不能視為運動員過失如下： 

a) 步槍被發現在退膛的狀態下，槍膛室被發現裝有

運動員正在使用的相同類型的子彈，子彈顯示清

晰彈痕的撞針和子彈還沒有離開槍管; 或， 
b) 不能射擊的原因是由於步槍發生故障, 其不太可

能由運動員造成的或是他不能合理地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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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 可以視為運動員過失，如果： 
a) 他沒有將步槍放在長凳或桌子上; 
b) 他換了步槍一些東西，在把槍放在桌子上之前; 
c) 保險開關沒有打開； 
d) 後槍膛沒有完全關閉; 
e) 步槍沒有裝子彈；或 
f) 步槍裝錯子彈； 
如果靶場裁判確定故障是由運動員造成的，則未命中

必須計分。 
10.10.5 在由於因步槍或彈藥的故障而中斷之後，靶場裁判可

以命令修理步槍或更換彈藥。如果故障可在五（5）
分鐘內進行修復，射擊即可繼續。 如果修復需要超

過五（5）分鐘的時間，運動員就有權利立即繼續用

另一步槍射擊或撤回去維修的他的步槍。靶場裁判經

審判委員同意後，必須決定何時運動員可以繼續他的

組次, 是用修理的步槍或用另一靶步槍如果修理是

不可能的。 這個組次必須從中斷的點繼續下去。 
10.10.6 如果當運動員沒有棄權, 為了允許下一名運動員完

成他的空槍預習，靶場裁判應該繼續下去。 
10.10.7 瞄準具故障 

a) 如果運動員發現在試射時, 瞄準具不正確不能透
過調整來糾正，審判委員可以同意更改瞄準具，
如果有二個瞄準具的話; 

b) 在更改後，運動員可以有試射彈; 
c) 如果靶場裁判的檢查顯示瞄準鏡未正確轉緊，則

運動員不得重複或額外的試射； 和 
d) 如果瞄準具在比賽組次中鬆動，是因為沒有正確

的鎖緊，所有的射擊都必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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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10 公尺電子計分靶系統故障 
10.11.1 如果靶場所有電子靶故障-也適用於常規的靶場： 

a) 實際時間必須由靶場裁判長及審判委員記錄； 
b) 每個運動員所有完成的正射射擊都必須計算在記

錄內。在比賽靶場發生電源故障的情況下，這可
能包括等待電力恢復，使得射擊次數登記在靶上
不一定在射擊位置的顯示器上，等待建立; 及 

c) 故障恢復後，且所有靶場正常運行, 運動員將被允
許一（1）分鐘的準備時間讓他們恢復射擊姿勢,  
重新開始的時間將在五分鐘以前通過揚聲器系統
公佈。 準備時間結束時，運動員將被允許進行四
（4）次試射射彈（左側 2 次，右側 2 次）。這些
試射射彈必須從中斷後繼續組次的同一側開始。 
在試射射彈之後，將允許 30 秒鐘的暫停。在試射
射彈和暫停之後，組次將恢復從中斷後開始。 

10.11.2 在項目中單一靶故障 
如果單一靶故障，運動員將被移動到另一個靶，其適
用規則 10.11.1.c 中相同程序。 

10.11.3 抗議記錄或顯示射彈故障在電子計分靶系統螢幕。 
a) 運動員必須立即通知最近的靶場裁判有關故障。

靶場裁判必須書面記錄投訴時間。 一或多名審判
委員成員必須到達射擊位置;及  

b) 運動員將被指示再次對他的靶正射射彈一次。運
動員必須呼叫“準備就緒”。關於故障的投訴登
記程序或顯示射擊所述中的技術規則（6.10.8）將
適用。 

10.12 同分打破 
10.12.1 50 公尺及 10 公尺項目個人同分 

運動員滿分的同分不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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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1 第1- 3 名同分及以下： 

a) 如果兩（2）名或以上的運動員比分相等，同分於

前三名（3）個別位置必須由審判委員安排的加賽

決定。這個加賽包括兩（2）個試射射彈（一（1）
左-一（1）右）和兩（2）個比賽射彈（一（1）左 
- 一（1）右）在 2.5 秒（快速靶）所有比賽射擊

都在命令之下; 及 
b) 如果比賽進一步同分，同分加賽將一直持續到打

破同分。 
10.12.1.2 加賽規定 

a) 抗議時間過後，同分加賽必須盡快的開始。如果

同分加賽不是在公開的預先安排的時間宣布，所

涉及的運動員必須留下與靶場裁判長保持聯繫等

待公佈的時間和地點; 
b) 同分的運動員將通過抽籤分配相鄰的射擊位置在

審判委員的監督之下。如果有更多的運動員得分

相等，射擊順序也取決於抽籤。當幾名運動員同

分在一個以上的排名中時，同分排名最低的將首

先被打破，其次是下一個排名較高的位置，直到

所有同分都被打破; 
c) 如果一個運動員沒有出現同分加賽，他將在這次

加賽中排名最後。如果兩（2）或更多的加賽運動

員沒有出現，他們將被排名根據規則第 10.12.1.3
條關於個人同分排名從第 4 位位置; 及 

d) 在同分加賽期間，故障和其他違規行為必須根據

這些規則處理，但在此期間只允許一（1）個故障

在同分打破，任何重新射擊或完成將立即取代。 
 
 
 
 
 
 
 

2020 年版（2021/01 第一版次） 
中譯版權：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有（初稿） 

565 



 

 
10.12.1.3 從第 4 名及以下同分，不能由同分加賽解決，必須決

定於下： 
a) 10 公尺項目任何剩餘的第四（4）位及以下的排名

根據同分勝出規則 6.15（即內十環的最高數，最

後一個組次的最高分，到最後一個組次等）; 
 b) 對於 50 公尺移動靶 30+30 任何剩餘同分的第四

（4）名及以下的排名是根據快速跑靶的總分最高

者; 且如果剩餘同分通過比較個人同分在整個比

賽中最低分射彈數（具有最低分數的運動員被宣

佈為失敗者）;如果還有任何剩餘的同分，運動員

必須具有相同的排名; 和 
c) 對於 50 公尺移動靶混合速任何剩餘同分的第四

（4）名及以下的排名是根據第二階段的總分最高

者; 且如果剩餘同分通過比較個人同分在整個比

賽中最低分射彈數（具有最低分數的運動員被宣

佈為失敗者）;如果還有任何剩餘的同分，運動員

必須具有相同的排名。  
10.12.2 
 
 
 
 
 
 
 
 
 
 
 
 
 
 
 
 

團體同分 
10 公尺項目/50 公尺項目團體同分 
團體項目的同分必須決定於總結團體所有成員的成

績並應用這些同分打破步驟。 
a) 內十環總數最高; 
b) 最後一個組次的總分最高，然後是下一個到最後

一個組次等; 及 
c) 如果任何剩餘的同分，總分將一發一發以內十環

逐發比較，從最後一發射彈開始，然後下一個至

前一發射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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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10.14                  

移動靶具體表 
項目 最大重

量 
扳機拉

力 
槍底托 瞄準具 槍管重

量 
彈藥 正射射

彈數 
 
 
 
10 公尺
移動靶 
 

 
 
 
5.5 公
斤包含
瞄準具 

 
 
 
沒限制 
，不能
設定扳
機 

 
 

 
深度:
最低
點 200
公厘 
 

 
 
 
任何瞄 
準具 
望遠鏡
不可調
最大 4
倍率（誤
差
+.04X） 

 
 
 
在半徑
60 公厘
內 

 
 
 

4.5 公厘 
（.177
吋） 

 
 

 
30發
慢速
30發
快速 

 

 
10 公尺
移動靶
混合速 

  長
度： 
最大
150 公
厘 
 

    
40 發混
合速跑
靶 

 
 
50 公尺
移動靶 

 
 
5.5 公
斤包含
瞄準具 

 
 
500 公
克，不
能設定
扳機 

 
 
深度/
高度曲
度最大
20 公厘 

 
 

任何瞄
準具 
長度：沒
限制 

 
 
在半徑
60 公厘
內 

 
 
5.6 公厘 
（.22
吋長
彈） 

 
 
30 發慢
速30發
快速 

 
50 公尺
移動靶
混合速 

       
40 發混
合速跑
靶 

 
圖 

10公尺步槍 系統/槍管長度包含任何延伸物不能超過 1000 公厘 

50公尺步槍 系統長度從槍托後端開始量測---------包含任何延伸物

不能超過 1000 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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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索引 
10 公尺-更換標靶 10.6.7 
10 公尺步槍-彈藥規格 10.4.4 d 
10 公尺步槍-系統長度 10.4.4 c 
10 公尺步槍-標準 10.4.4 
10 公尺步槍-扳機拉力 10.4.4 a 
50 公尺及 10 公尺項目-程序 10.7.2 
50 公尺步槍-彈藥 10.4.3.6 d 
50 公尺步槍-系統長度 10.4.3.6 c 
50 公尺步槍-標準 10.4.3.6 
50 公尺步槍-扳機拉力 10.4.3.6 a 
調整瞄準具-最多 60 秒 10.7.4 e 
標靶出現-在 4 秒內 10.7.4 b 
用於 10 公尺及 50 公尺移動靶 10.1.1 
助理裁判長-職責和功能 10.6.2 
槍管重量 10.4.3.4 
槍托 10.4.2 
取消並重新跑靶 10.7.4.1 
更換瞄準具在試射組次 10.10.7 a 
更換彈藥 10.10.5 
裁判長-職責和功能 10.6.1 
要求未準備好-射擊後 10.7.4 c/10.7.4 k 
服裝規定 10.5 
比賽職員 10.6 
比賽規則 10.7.3 
抗議有關於記錄或顯示射彈故障（EST） 10.11.3 
下一個運動員完成空槍預習 10.10.6 
完成一個跑靶-10 公尺；18 秒/20 秒 10.7.4 i 
完成一個跑靶-50 公尺；12 秒/18 秒 10.7.4 h 
故障之後繼續比賽 10.10.5 
瞄準具損壞-更換瞄準具 10.4.3.3 
扣分-要求不成立 10.7.4.4 
扣分-指定時間未報到 10.9.2 
扣分/取消資格-釋放氣體 10.7.4.6 
沒有必要的延遲呼叫”準備就續”-懲罰 10.7.4 d 
在 10 公尺比賽釋放氣體 10.7.4.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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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運動員 10.7.4.1 
圖-10 公尺及 50 公尺步槍 10.14 
空槍預習-比賽前 10.7.3.2 
空槍預習-完整組次 10.7.3.2 
空槍預習-運動員順序 10.7.3.4 
項目進行 1/2 天 10.7.2.4 
超過準備時間 10.9.1 
更換步槍，瞄準具，重量，扳機 10.4.3.5 
更換步槍瞄準具 10.4.3.3 
額外射彈-指定射擊 10.11.3 b 
10 公尺電子計分靶系統故障（EST） 10.11 
單一靶機故障 10.11.2 
靶場上所有靶機故障 10.11.1 
運動員的失誤-故障 10.10.4 
瞄準具故障 10.10.7 
射擊程序 10.7.4 
一般規則 10.1 
50 公尺及 10 公尺步槍一般標準 10.4 
50 公尺及 10 公尺步槍一般標準-表 10.13 
命中分環外-記錄/計分 10.7.4.5 
指示射彈-螢幕等 10.7.3.6 
個人同分-滿分 10.12.1 
個人前 3 名同分 10.12.1.1 
通知靶場裁判記錄或顯示射彈故障 10.11.3 a 
違反及紀律規則 10.9 
空氣或氣體不足 10.7.3.14 c 
中斷組次超過 5 分鐘-增加試射彈 10.7.3.10 
熟悉規則 10.1.2 
左手運動員/右手運動員 10.1.3 
靶線職員-職責和功能 10.6.5 
瞄準具鬆動 10.10.7 d 
故障-運動員的原因 10.10.4 
故障-非運動員的原因 10.10.3 b 
故障-運動員不認為有錯誤 10.10.3 
故障 10.10 
標示帶 10.5.1 
獎牌爭奪賽規定 10.8 
男子項目/女子項目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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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命中 10.7.4.5 
10 公尺項目未命中及處罰 10.7.4.6 
混合速-20/20 10.7.2.3 
沒射擊射彈-記錄/計分 10.7.4.5 d 
沒射擊射彈-不能射擊 10.7.3.11 
沒有灌滿空氣或瓦斯的步槍 10.7.4.6 c 
沒有命中標靶-記錄/計分 10.7.4.5 e 
未正確鎖緊瞄準具 10.10.7 d 
指定時間未報到-運動員遲到 10.9.2 
每次跑靶之射彈數 10.7.3.5 
一個步槍每個項目 10.4.3.5 
靶溝職員-職責和功能 10.6.6  
競賽前後裝備檢查 10.4.5 
準備時間-2 分鐘 10.7.3.7 
靶場及標靶的標準 10.3 
靶場裁判-職責和功能 10.6.3 
試射彈前的準備 10.7.4 a 
第一發正射彈前的準備 10.7.4 a 
準備姿勢 10.7.1.1 
準備姿勢-不正確姿勢 10.7.1.2  
拒絕的靶-在準備前出現 10.7.4 c 
記錄員-職責和功能 10.6.4 
在 10 公尺比賽中釋放氣體 10.7.4.6 b 
修理步槍 10.10.5 
跳彈-記錄/計分 10.7.4.5 f 
右手運動員-左手運動員 10.1.3 
跑靶-定義 10.7.1.3 
安全 10.2 
規則範圍 10.1.1 
準備前射擊 10.7.4 c 
射擊項目程序擊比賽規則 10.7 
射擊姿勢 10.7.1.2/10.14 
射擊姿勢-錯誤姿勢 10.7.1.2 
加賽規則 10.12.1.2 
50 公尺射彈孔-正射彈補靶 10.6.6 j 
靶出現前的射彈-記錄/計分 10.7.4.5 a 
顯示射彈孔給運動員看-最少 4 秒鐘 10.7.4 f 
50 公尺試射彈-補靶 10.6.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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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具 10.4.3 
瞄準具-瞄準具故障 10.10.7 
10 公尺步槍瞄準具 10.4.3.2 
50 公尺步槍瞄準具 10.4.3.1 
滑彈-記錄/計分 10.7.4.5 f 
慢速/快速-20/20 10.7.2.2 
慢速/快速-30/30 10.7.2.1 
規格表 10.13 
10 公尺與 50 公尺步槍標準 10.4 
開始組次-跑靶方向-從右到左 10.7.3.5 
開始跑靶從錯誤的一邊或尾巴出來 10.7.4 n 
停止射擊-依運動員要求-成立 10.7.4.4 
停止射擊-依運動員要求-不成立 10.7.4.4 
由靶場裁判停止射擊-依要求取消跑靶 10.7.4.1 
團體同分 10.12.2 
技術職員-電子計分靶 10.6.8 
步槍/彈藥的技術問題 10.10.1 
運動員測試 10.7.3.3 
同分打破 10.12 
從第 4 名同分 10.12.1.3 
從第 4 名同分-10 公尺項目 10.12.1.3 a 
從第 4 名同分-50 公尺項目 30/30 10.12.1.3 b / 

10.12.1.3 c 
從第 4 名同分-50 公尺混合速 10.12.1.3.b / 

10.12.1.3 c 
時間週期-固定節奏 10.7.4 g 
時間週期-由靶場裁判及審判委員控制 10.7.4 j 
時間開示/結束-50 公尺：18 秒 / 10 公尺：20 秒 10.7.4 i 
在比賽中由審判委員校驗時序 10.7.4.m 
步槍重量 10.4.1 / 10.13 
女子項目/男子項目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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